散居孤儿申请审批程序

一、享受条件：
同时符合：①具有本县户籍；②未满18周岁的公民；③父母双方死亡或者失踪；或者父母一方死亡，另一方失踪的。 

二、发放标准：散居孤儿1450元/人·月；机构养育孤儿1940元/人·月。

三、申请材料：
（1）孤儿“基本生活补贴”申报程序（一式三份原件）

1.孤儿监护人提供《申请书》

2、《江西省孤儿基本生活费申报审批表》

3、乡镇《审核结论》；

4、村（居）《会议记录》；

5、乡（镇）《会议记录》；

6、儿童《社保卡》；

7、公安机关出具的孤儿父母死亡户口本销户页或证明，或医院出具的孤儿《父母死亡证明》，或殡仪馆出具的孤儿父母死亡《火化证明》，或人民法院出具的孤儿父母宣告死亡或失踪的证明法律文书原件;

8、孤儿身份证(或户口本)原件;

9、孤儿监护人(抚养人)身份证(或户口本)原件;

10、孤儿近期1 寸免冠照片2张;

11、孤儿监护人（抚养人）的贫困证明；

12、残疾孤儿需提供残疾证明。

13、社会散居孤儿监护协议书
（2）、残疾孤儿“照料护理补贴”申报程序（一式三份原件）

1、《江西省残疾孤儿（残疾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照料护理补贴申请表》；

2、孤儿监护人提供《申请书》；

3、乡镇《核验结论》；

4、村（居）《会议记录》；

5、乡（镇）《会议记录》；

6、儿童《社保卡》；

7、提供儿童残疾证明。

8孤儿身份证(或户口本)原件

9孤儿监护人(抚养人)身份证(或户口本)原件

10、注意：满18周岁以上儿童需提供就读证明。

11、残疾孤儿（残疾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委托照料服务协议

（3）、“福彩圆梦”孤儿助学工程申报程序（一式三份原件）

1、本人《申请书》；  
2、附件1《江西省“福彩圆梦·孤儿助学工程”申请表》；

3、孤儿身份证；

3、孤儿社保卡；

4、录取通知书（就学证明或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出具的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）复印件。

4、乡镇《核实结论》；

5、村（居）《会议记录》；

6、乡（镇）《会议记录》。

